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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

我们作为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在 2015年里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工

作制度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的规定，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

职责，谨慎、认真、勤勉地行使了独立董事的权利，积极出席2015

年度的相关会议，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现将2015年度的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参加会议情况 

 1、出席董事会情况 

2015年度，公司董事会召开正式会议4次、临时会议7次。具体出

席会议情况如下： 

独立董事姓名 应出席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

石  英 11 11 0 0 

李岳军 11 11 0 0 

周骊晓 11 11 0 0 

报告期内，以审慎负责、积极认真的态度参加了公司的董事会会

议，对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进行认真研究、审议，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

并提出合理建议，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，积极参与公司管理，忠

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为董事会的正确、科学决策及公司的经营、发

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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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

2015年度，公司召开了1次年度股东大会和3次临时股东大会，石

英、李岳军、周骊晓均列席股东大会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促进公司

规范运行。  

二、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的情况 

我们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，听取公司管理层对于经营状况

和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，并随时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

响，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。对于需经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，详实

听取有关汇报，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，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 

在日常工作中，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不断加深对

法规,尤其是涉及到规范关联交易和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等相关

法规的认识和理解,切实提高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能力，提

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，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。 

三、2015年度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

1、2015年4月8日，我们对公司“201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”、“2014

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”、”201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”、“2014年度关于

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”、“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”

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、2015年6月9日，我们对公司“关于转让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

限责任公司75%股权议案”、“关于预计2015-2016年采暖期日常关联交

易的议案”、“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”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3、2015年8月12日，我们对公司“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金廊公司授

信贷款5000万元提供担保事项”、“关于控股子公司金廊热力向关联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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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涌公司出售热量的议案”、“关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脱硫除尘改造

工程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”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我们对公司“关于2015年半年度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

担保事项”进行了专项说明和发表独立意见 

4、2015年9月9日，我们对公司“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相关事项”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5、2015年10月14日，我们对公司“关于向关联方惠涌公司出售

热量的议案”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上述发表的独立意见是我们在对公司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进

行认真了解基础上，依据我们的专业能力和经验做出的。 

四、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其他工作情况 

述职年度内，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：  

1、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；  

2、未有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；  

3、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；  

4、未有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；  

5、未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  

以上是我们 2015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。2016年我们将继续

本着诚信和勤勉的精神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，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，坚决维护全

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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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无正文，为惠天热电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签署页。  

 

 
 
 

 
 
 

独立董事： 石英        、李岳军        、周骊晓         
 
 

2016年4月26日 
 




